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曲欣悦

编辑您好！
我在 2018年 6月入职了一家物业公司当

电工，并签了两年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

我决定离职。工作期间我从未休过带薪年

假，所以我向公司提出应支付我相应的补

偿。但物业公司只同意支付入职满一年后的

未休年假工资报酬。我在入职这家物业公司

之前，已经在别的单位有 10年以上的工作经

历了，入职新公司当年我不能享受年休假

吗？难道只要换工作单位，第一年年休假就

泡汤了？请问，物业公司的说法合法吗？

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三条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 12个月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第五条规定，职工新进用

人单位，当年度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单位剩

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折算后不足 1整天的部

分不享受年休假。具体的折算方法为：（当年

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65天）×劳动者本

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从上述规定

来看，只要劳动者在新入职之前已经连续工

作满 12个月以上，即可在新用人单位享有当

年度的带薪年休假，而无须在新单位再次工

作满 12个月后才能享有，新用人单位不得以

此为由限制或剥夺劳动者的休假权利。

因此，一些用人单位以所谓的“本公司

工作工龄”来计算员工休年休假天数的规

定实际上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根据您

的描述，如果您在入职该物业公司当年未

在前一用人单位休过年休假，且已经具有

10 年以上连续工作年限，那么无须在物业

公司连续工作一年即可休年休假，物业公

司应当向您支付全部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

假工资报酬。

陕西学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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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员工不能休带薪年假吗？新入职员工不能休带薪年假吗？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本报讯（记者周倩）生产销售假冒品牌服饰、桶装水、白酒、

日化用品……这些制假售假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企业和消

费者合法权益。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北京警方持续聚焦涉及

百姓民生的制假售假违法犯罪。3月15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

局环食药旅总队获悉，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共破获相关刑事案

件110起，刑事拘留287人。

3月4日，北京市丰台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某村

附近打掉3处生产销售假冒某知名品牌洗涤灵的黑窝点，现场

起获假冒品牌洗涤灵、消毒液3400余桶，包材2.1万余个，假冒

商标标识2.4万余枚（个），刑事拘留6人。

同日，大兴公安分局对一处工作中发现的销售假冒品牌电

池、洗发水等日用品的黑窝点开展收网，抓获嫌疑人两名，现场

起获大量假冒品牌电池、洗发水、牙膏等日用品，涉案金额 20

余万元。经查，两名嫌疑人系父子关系，从外省低价购进假冒

品牌的洗发水、电池等日用品，再加价批发给周边工地和小超

市。目前，该二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大兴公安

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此外，北京警方强化对重点场所的线索摸排，连续打掉17

处销售假冒多种奢侈品牌皮包、服饰、腕表的店铺，刑事拘留20

人。3月8日、9日，朝阳公安分局先后在三里屯、新源南路等地

市场查获 15处销售假冒多种奢侈品牌商品的店铺，抓获涉案

人员 15 名，现场起获假冒品牌的包袋、服饰、腕表 1000 余件。

目前，涉案的 15名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

依法刑事拘留。

北京警方严打制假售假违法犯罪
破获案件 110 起，刑拘 287 人

本报记者 周倩

连日来，有关教育培训制造焦虑、教育

培训乱象的话题持续引人关注。在刚刚过

去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

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谈到如何规范教育培

训管理时表示，“课外培训广告铺天盖地，

‘找一线名师，学解题大招’‘想要好成绩，就

找好方法’等广告词充斥耳中。”在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问

题成为代表委员提案建议的热点之一。

根据黑猫投诉与微博联合发布《2020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2020年黑

猫投诉平台接到消费者对教育培训行业的累

计有效投诉 8.1万余单，占黑猫投诉平台整年

度有效投诉单比例为 3.4%，教育培训行业的

主要投诉诉求集中在“退款”。消费者积极的

报名学习，本该学而有成，可“虚假宣传”、“霸

王条款”等问题却压倒了一批又一批的用户，

使消费者不得不走上维权之路。

“培训保过，不过退费”“课时费贵 100
元，分数高 100分”……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

广告看起来很诱人、销售员在介绍培训课程时

“打包票”的行为，蒙住了一些消费者的双眼。

面对铺天盖地的教育培训机构，该如何

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避免落入某些名不副

实的培训机构的陷阱呢？

销售口头承诺，作数吗？

小华是一名初三学生，为了提高小华中

考成绩，其母亲为其报名参加了某教育培训

机构的中考目标培训计划。当时与培训机构

口头约定，如果小华的第二次模考成绩比第

一次模考成绩的总分高出 100 分以上，就按

照每小时 380 元计算课时费，如果没有达到

上述培训目标，则按每小时 280 元计算课时

费。小华母亲先行向培训机构交纳了 1万元

的培训费用，培训机构也出具了收据一份，收

据中记载按照每小时 380元计算课时费的内

容。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经过一个月的培

训后，小华的模考成绩不仅没有提高，还有所

下降。由于对培训结果不满，小华后续没有

再参加培训，剩余的培训费也不同意再向培

训机构支付。培训机构提起诉讼，要求小华

母亲支付剩余培训费 1.2万元。

法院审理发现，因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

书面的教育培训合同，导致权利义务约定不

明。培训机构出具的收据中仅记载了每小

时 380 元的课时费标准，其他包括口头商定

的培训目标与课时费标准挂钩等内容都无

法得以体现。最终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判决

支持了培训机构的诉讼请求。

北京西城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涛表示，

家长给孩子报班时，最关心的莫过于培训目

标、培训方式以及师资情况，如果没有签订

书面合同，无论销售人员当时说得多么天花

乱坠，都可能无法落到实处，消费者也会因

为没有合同依据而影响后续的维权。

培训机构换了，不退费咋办？

吴女士花近两万元为女儿在某艺术培

训机构购买了 98课时的舞蹈培训课程，双方

签署了《舞蹈课程协议》，约定上课地点为吴

女士家附近的一家艺术中心，并约定协议不

得转让。培训课还没上完，该艺术中心因故

被封了。此后，该艺术培训机构与另一家培

训机构签订《教育机构打包转让协议》，约定

该艺术培训机构就其旗下教学点、学区设施

及所有已登记的学生资源等一并打包转

让。随后，该培训机构组织家长召开会议告

知转让事宜。吴女士不想让女儿到离家远

的地方上课，认为该培训机构的行为违约，

要求解除协议，并退还剩余课时费 1408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明

确约定有“协议不得转让”的内容，该培训

机构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转让协议，消费

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最终，法院判决该培

训机构退还吴女士剩余课时费 14080元。

北京市西城法院法官文潇建议，“消费

者在缔约时应当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多关

注涉及自己权利义务的条款内容。通过了

解条款内容，可以使消费者在后续出现纠

纷时能够准确把握责任主体，及时有效的

维护自身权益。”

线下培训改线上，有权拒绝吗

申先生为孩子报名参加某培训机构提

供的钢琴考级培训班，并与该培训机构签订

《会员培训协议》。协议中约定，培训费用

3.5 万元，授课形式为“面授一对一”。协

议签订后，申先生先行支付了培训费 2 万

元。在授课开始前，因为疫情原因，培训

机构停止了线下培训，申先生被告知可采

取线上方式由老师指导孩子进行钢琴培

训，但申先生认为线上方式进行钢琴培训

根本无法获得线下培训的效果，明确表示

不同意。由于无法判断何时能够恢复线

下教学，申先生要求培训机构予以退款，

遭培训机构拒绝。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的变更应当经

过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培训机构如需改

变授课方式，应当获得消费者的同意，不

得擅自改变授课方式或是强制要求消费

者同意变更后的授课方式。该案最终以

调解方式，双方达成协议，培训机构退还

培训费用 2 万元。文潇法官解释说，如果

消费者不同意变更授课方式，可以提出解

除合同并退还培训费用。

赵春青赵春青 画画

做人，面子不能丢。医美受到许多爱美人士的青睐。但美容不成遭“毁容”的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难频受诟病。做家长，

教育子女成才是心中大事。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教育培训贩卖焦虑”的话题持续发酵，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消费者而言，

教育培训合同的签订、履行问题存在诸多疑虑和困惑。本期对法院和消费者协会公布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梳理，以期引起消费者重视。

爱美，是面子；培养孩子，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关乎“面子”更关乎“里子”的权益，怎能轻易错过？

关乎 的两大消费，坑多请注意避让

“课时费贵 100元，分数能高 100分”“培训保过，不过退费”…… 某些教育培训
机构“打包票”的说辞蒙了家长的双眼

眼花眼花缭乱的教育培训服务，
你掉“坑”了吗？

本报记者 柳姗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美的追

求日益凸显，在高额利益驱动下，部分缺乏资

质的美容机构违规开展涉及医疗美容的项

目，常给消费者造成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

为美容做贴面，牙齿“受伤”

2020年 7月，为拥有一口漂亮牙齿，长春

李女士欲在某美容服务中心做牙齿贴面项

目，与其签订了使用“至尊级”材料，价格为

6600元的合同。实际操作时，该中心又向李

女士索要了600元费用。中途被宰，李女士忍

了，但因操作人员技术不到位且无相关资质，

李女士嘴边的皮肤被“腐酸”烧伤，且做完贴

面后她发现牙齿出现敏感、刺痛现象，牙龈红

肿且出现厚重的“扇子面状龅牙”形态。

三天后，李女士要求卸除贴面，经过打磨

祛除后牙齿愈加敏感，李女士只得去口腔医

院治疗。李女士要求该美容服务中心退回贴

面费用 7200元，并支付治疗费 1226元，多次

协调未果，遂投诉到长春市消费者协会。

长春消协调查时发现，该店并没有行医

执照，不属医疗机构，且操作人员也不具备

医师执业资格。最终该店向李女士退回了

全部贴面费用并支付相应治疗费。

长春消协秘书长钟萍表示，牙齿贴面是

对口腔的修复和治疗，属于口腔医疗行为，必

须符合医疗规范，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和医师执业证书，否则就属“非法行医”。

为排痘买清痘霜，痘未祛遭感染

2020 年 3 月，曹先生花 100 余元在某商

场化妆品柜台购买了一款清痘霜，使用一周

后，原来的痘不但没有祛掉，反而变大。找

商家进行咨询时，曹先生被告知是炎症鼓出

来了。又过了一周后，痘仍未见好。

曹先生再次找到商家时，销售人员在柜台

用针将其面部的皮肤挑破后进行排痘。可一

周后，曹先生面部却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疙

瘩”，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传染性扁平疣。

消协调查发现，该化妆品销售柜台只有

销售服务资质，排痘服务已超出其经营范

围。经协调，柜台一次性给付消费者2000元。

钟萍表示，化妆品柜台服务人员在不具

备无菌条件的公共场所为消费者排痘，极易

引发创伤部位感染，违反了《医疗美容服务

管理办法》的规定，应予以赔偿。

美容馆越界当“医生”

身为健身教练的闫女士很注重面容及

身体保养，2019 年 6 月，她在长春市朝阳区

一家瘦身馆接受身体护理服务时，服务人员

称年轻女性很容易患有私部瘙痒及炎症问

题，建议她到医院检查，如确定有炎症可购

买该店一款私密消杀产品及上药治疗服务，

保证比医院的药还有效，还表示如不进行护

理治疗，将来容易得癌症。

闫女士到医院检查后，确实存在炎症，

便花费 41410元购买了该店的消杀产品及护

理治疗服务。但治疗一段时间后并无改善，

遂要求经营者退款。经营者表示治疗周期

还未结束，且每个人对该产品使用后的效果

不同，拒绝退款。闫女士无奈投诉到消协。

通过调取经营者的证照信息，消协发现

其所具备的营业执照核定资质并无“诊疗服

务”相关内容。经调解，经营者同意为消费

者退款 2万元。

钟萍表示，该案中经营者存在超范围经

营从事医疗服务的问题。违反《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相关规定，应予以赔偿。

制图：陈子蕴

采访中，有家长表示，出现纠纷后，他

们也很气愤，但是苦于势单力薄，又不想

为此耽误更多精力，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对此，文 潇 法 官 认为，因为疫情原

因，不少培训机构特别是线下培训机构受

到很大的冲击，经营确实举步维艰。她建

议培训机构正确面对消费者，积极与消费

者协商，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不仅

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能更大程度地

获得消费者的理解，同时也是最有效降低

损失的办法。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积极与培训机构沟通、协调，比如延

期培训、置换课程等等，争取在良好的沟

通下双方都能获得各自满意的结果。

对于那些口说无凭的服务，该如何补

救呢？

张涛副厅长建议，消费者可以与培训

机构协商补签书面合同，特别是将自己关

心的问题尽量体现在书面合同当中。如

果无法补签书面合同，消费者应当保存在

此过程中的各种材料，比如说缴费凭证、

微信记录，电子邮件、照片等等，这些都可

以在后续维权的过程中作为证据来证明

自己的主张。

想要高效解决，协商很重要

牙齿贴面嘴皮被烧伤、祛痘不成反被感染、美容馆越界当“医生”

为“面子”做美容，提防变美不成反变丑

本报讯（记者李国）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得

违法占用、堵塞、封闭。3 月 2 日以来，按照统一部署，重庆市

多个区县的消防、公安、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春雷行动”集中

夜查行动，重点整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违法行为。

3 月 6 日，记者从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3 月 2 日至 6
日，市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以“打通生

命通道”为主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代号为“春雷行动”的联合

执法集中行动，以整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为重点，查处了一

批堵塞消防通道的违法行为，并整改多处火灾隐患。

据悉，此次行动中，各区县城市管理、公安、消防部门和乡

镇（街道）共抽调 3283人次，组成 399个联合执法检查小组，随

机抽查 817 个高层住宅小区，清理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

1343 处，现场拖移严重影响消防车通行的车辆 1966 辆，查处

违停车辆 2941辆。

重庆多地查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违法行为


